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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局 2011 年 10 年 08 日消息 

 

衛生局臨床知識輔導課程及相關資訊介紹會 

簡報資料 

 

一、 臨床知識輔導課程 

衛生局與澳門科技大學健康科學學院合辦“臨床知識輔導課

程”，以提升醫科畢業生的臨床理論和專業知識，配合未來醫生的人

力需求。培訓對象為持有全日制全科醫學學士學位的澳門居民。 

輔導課程旨在加強臨床實用理論知識，內容包括內科、外科、

婦科、兒科、全科、精神科，以及醫學論理、道德操守。授課導師為

香港教授或醫生。課程集合了理論、操作示範和實習，同時設有考試

評核。 

上課地點為澳門科技大學健康科學學院，為期約 4 個月，逢週

末上課，課程共 100 小時，費用為澳門幣一萬元，名額上限為 400 人。 

為鼓勵學員報讀，完成課程及成績合格之學員將獲頒發證書。

出席率達 80%之本澳居民、在完成課程和考試合格後，可向衛生局提

交課程結業證書，衛生局將資助八成的學費（即澳門幣八千元）。該

課程的報名日期為 2011 年 10 月 17 至 31 日，報名者需準備身份證副

本、畢業證書等個人資料。預計 11 月中上課，有關詳情稍後將於衛

生局互聯網上公佈。 

 

二、 其他相關資訊 

1. 修訂《實習醫生培訓法律制度》 

《實習醫生培訓法律制度》於 1988 年開始實施，1999 年進行第

一次修訂，至今，大部分衛生局醫生為本地培訓，並已成為政府醫療

體系的主要力量。 

現行的實習醫生培訓制度模式分為全科實習（為期 18 個月）和

專科培訓（為期 3 年至 5 年不等），主要是為衛生局培訓人員。參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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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科實習的共 281 人，其中回歸前（1989 至 1998 年）有 177 人，回

歸後至 2010 年有 104 人；參與專科培訓的共 190 人，其中回歸前（1989

至 1998 年）有 119 人，回歸後至 2010 年有 71 人。 

此培訓模式自 1999 年修訂後已沿用 10 多年，現時更增加了外

地專業人員參加專科培訓考核，提高公平性及透明度。 

經過多年的實踐，為使本地區的醫學專業化和專科化，衛生局

著手修訂《實習醫生培訓法律制度》。 

新修訂的《實習醫生培訓法律制度》建議醫科畢業生均需通過

全科實習培訓，以成為從事醫生職業的前提條件（包括公營和私營醫

療機構）。而全科實習的培訓時間將由 18 個月改為 12 個月，由仁伯

爵綜合醫院、鏡湖醫院和科大醫院共同進行全科實習培訓。專科培訓

的時間則由 3 至 5 年統一為 6 年，分基礎和進階兩個階段，每階段各

為 3 年。 

實習醫生培訓制度的修訂主要是考試制度和實習形式的轉變，

預計法規最快年底可獲通過。 

另外，現時本澳有一定數量的醫科畢業生未曾接受全科實習培

訓，衛生局計劃由 2012 年開始，每年培訓 100 名全科實習醫生，盡

最大力度為醫科畢業生提供培訓機會。  

面對大批量的實習培訓需求，並考慮到部分已畢業多年的醫科

生，衛生局將與澳門科技大學健康科學學院合辦“臨床知識輔導課

程”，以提升醫科畢業生的臨床理論和專業知識。  

 

2. 衛生局醫生人力資源需求 

現時主要的醫療建設規劃： 

 擴建仁伯爵綜合醫院急診大樓  

 興建仁伯爵綜合醫院專科大樓  

 興建離島醫療綜合體（離島急症醫院、離島綜合醫院和離島康

復醫院） 

 重建衛生中心（風順堂、海傍、塔石及筷子基衛生中心）路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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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站  

 增建衛生中心（青洲坊、氹仔 TN27 地段、路環石排灣、新填

海區、北區衛生中心） 

 

3. 回歸初期，培訓減慢，存在不足 

回歸初期，澳門只有仁伯爵綜合醫院和鏡湖醫院兩間醫院，當

時醫生人手幾乎飽和，故衛生局因應當時醫院醫生需求不多而減慢醫

生培訓力度。 

然而，隨着賭權開放，面對社會急速發展，衛生局未能及時準

確預測醫療服務需求增長速度，而加快醫生培訓力度，此方面衛生局

當時確實存在不足。  

 

4. 總結經驗，修訂制度，重新規劃 

及後，衛生局加快步伐，對醫療服務和醫生人力資源進行分析

和研究，並根據各醫療設施落成進度、醫療服務量、人口結構變化、

病床數、科室需求、醫生退休情況、外聘醫生的比例，以及城市建設、

人口政策、經濟發展等，制訂相應的醫生人力資源規劃： 

 醫護人力資源規劃的難度很大，而且存在一定局限。 

 2003 年 SARS 後，因應醫療設施不足而進行擴建和重建規劃，

後因高度限制而需要再設計。 

 2008 年，因應未來發展，加上考慮到普通科醫生短缺的情況

下，已制訂實習醫生培訓方案，加大培訓力度。  

 因應社會變化和醫療衛生的發展，陸續修訂護士、醫生等特別

職程法案，以優化醫療人員隊伍。  

 本局亦因應需求，積極擴大護士招生名額。  

 2010 年，衛生局制訂《完善醫療系統建設方案》，規劃未來十

年的醫療設施的興建進度，並隨即開展評估未來醫生人力資源

的需求及研究實習醫生的培訓方案。  

 2011 年，經過多次內部諮詢、反覆討論後，衛生局制訂一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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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為接近未來發展需要和具操作性的醫生人力資源規劃初步

方案。  

經初步評估，在 2012 至 2020 年期間，因應初級衛生保健網絡發

展項目，包括重建現有衛生中心、增建新衛生中心及填海區增設衛生

中心等，以及專科衛生護理發展項目，包括仁伯爵綜合醫院急診大

樓、專科大樓、路環崗頂傳染病康復中心、離島急症醫院、離島康復

醫院、離島綜合醫院等的規劃，在未來十年衛生局共需要 406 名醫生，

包括普通科醫生 151 名，專科醫生 255 名。落成後的離島醫院第一階

段約需 150 名專科醫生。另外，根據培訓計劃，2011 至 2020 年衛生

局計劃培訓 265 名專科醫生，並將充份發揮仁伯爵綜合醫院和鏡湖醫

院的培訓能力。 

 

衛生局 2011-2020 年專科醫生培訓計劃 

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總數 

培訓

人數 
19 34 76 76 26 34 265 

 


